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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认定“严重污染环境”在污染环境罪中的困境——

基于《刑法》第 338 条的剖析
刘思宇 万钰凡 熊敏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本文通过《刑法》第 338 条进行深入剖析，探究并归纳出“严重污染环境”的不同理解角度以及不同法益

下的性质差异。基于学术上“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存在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着认定“严重污染环

境”的困境，包括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界定模糊、法定犯与自然犯的混同、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难以区分等问题。

为此，本文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为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认定问题寻找相应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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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338 条是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这是我国惩治污染环

境犯罪的重要法律条款。

1997 年《刑法》设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犯

罪成立的标准只聚焦于对人类利益造成的重大损害结

果上。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不断开发、利用，环境保护

问题日益凸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已远远满足

不了时代的要求。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下

简称《修（八）》）将该条文进行了重大修改，并正式

把罪名更改为污染环境罪。此次修改不仅降低了入罪门

槛，还使得更多具有严重环境危害性的行为能够纳入刑

法的规制范围，彰显了我国立法理念从单纯关注人类利

益向兼顾环境利益的转变。

1《刑法》第 338条之拆解

1.1 具体法条解读

（1）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涵盖

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自然人作为最基本的主体形式，

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如果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成为处罚对象。而单

位作为法律拟制的主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其决策

和运营活动可能引发大规模、持续性的环境污染。因此，

单位犯罪可以说是单位在自身意志下实施的相关危害

行为。

（2）犯罪主观方面。对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

即责任形式，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过失犯说、双重罪

过说（模糊罪过说）和故意说。污染环境罪基本犯的责

任形式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过失，因而也不能采取混

合说或者模糊罪过说｡综合来看，故意说理论相比其他

两种理论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刑法条文的文理规定

来看，《修(八)》后的《刑法》第 338 条缺乏支持过失

构成该罪的依据，所以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认定污

染环境污染罪的责任形式由故意构成。对于故意内容，

行为人对污染环境的基本结果持认识与希望或放任的

态度即可，因此即使部分行为人对严重污染后果并非积

极追求，但只要心态上存在放任，就构成本罪的主观要

件。过失犯说则认为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是过失，但《刑

法》第 338 条中并不存在过失犯罪的依据，仅以实质理

由认定过失，既会有损罪刑法定的原则，也会无法合理

处理共同犯罪问题。而双重罪过说则将故意和过失这两

种责任形式相结合，但无论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与实

践来说，都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恰当性。

（3）犯罪客体。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同样存在

多种争论。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将环境当作为了

维持人类基础生活而发挥功能，所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

的法益论更契合实际需求，值得《刑法》保护。环境本

身作为生态学的法益，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同时，保

护环境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

财产等权益，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人类中心

的法益论不符合现行刑法规定，而且难以确定污染行为

对人的危害标准；生态学的法益论则与刑法的规定不相

契合。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与刑法的规定、环境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1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194

保护法规以及立法目的相统一。

（4）犯罪客观方面。污染环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

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拆解分析来看，“违反国家规定”

指违反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这也是认

定本罪的前提条件。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时具

有放射性、传染性、毒性等危害特性的物质，这些物质

的不当处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需要指出的是，对

于“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要结合相关司法解释整体、

综合理解。

1.2 不同法益下“严重污染环境”的表现形态

“严重污染环境”可谓是污染环境罪的核心要素，

而其内涵和外延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笔者认为，出现如

此差异的背后是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法益角度，法益尚

未达到统一，自然会对“严重污染环境”产生不同的理

解。

（1）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在此理论的视角下，刑

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类的利益，包括生命、健康和

财产等，“严重污染环境”被视为对人类利益造成直接

或间接重大侵害的情形，污染环境罪更多地表现为结果

犯。只有当污染行为产生了对人类生命、健康或财产的

现实侵害后果时，犯罪才成立。

（2）生态学的法益论。该理论将生态环境视为具

有独立价值的保护对象，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一观念下，“严重污染环境”的认

定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人类利益的损害，还包括对生态环

境本身造成的严重破坏。即使某些污染行为尚未对人类

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只要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就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污染环境罪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

果犯，这取决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具体情况。

（3）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此种理论为折

中理论，其试图在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和生态学的法益论

之间寻求平衡，认为污染环境罪既要保护人类的利益，

也要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观点下，“严

重污染环境”的判断需要综合考虑对人类和生态环境

的双重影响。对于一些轻微的污染行为，若对人类利益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都较小，就不会被认定为“严重污染

环境”；而对于那些对人类利益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

害的行为，则应依法认定为犯罪。这种折中的理解方式

与前两种理论相比，更符合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严重污染环境”的司法困境

2.1 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标

准不统一

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虽然相关司法解释

将范畴进行了细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内涵和外延仍

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虽

列举了 17 种不同情形，但部分情形将其理解为描述污

染行为严重程度的行为要素，使得污染环境罪呈现行为

犯的特征；而另一些情形则将其表达为污染后果严重的

结果要素，又使污染环境罪具备结果犯的特性。这种行

为属性情形与结果属性情形的混杂，使得司法人员在判

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时缺乏明确的标

准。

2.2“严重污染环境”与犯罪形态关系复杂，影响

犯罪认定的准确性

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该罪在犯罪

形态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把“严重污染环境”理解为

行为构成要素的一部分时，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特定的污

染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而若将“严重污染环境”

视为结果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造成

了严重的污染结果时，才构成犯罪。如果司法人员将污

染环境罪错误地认定为行为犯，可能有损刑法的谦抑性；

反之，若司法人员过度强调结果犯的特征，则可能会纵

容具有严重潜在危害的污染行为。

2.3“严重污染环境”的罪过形式难以确定，增加

司法证明的难度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在学界中也是众说纷坛的，

确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无疑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

难题，而这又与“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密切相关。虽

然笔者认同张明楷教授主张的故意说，但过失犯说、双

重罪过说、故意说这三种学说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

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很难准确判断行为人对该结果的主

观心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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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困难阻碍证据收集和

司法进程

在司法实践当中，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

持续性和复杂性。某些行为人或企业可能通过隐蔽的方

式排放污染物，污染行为只有对环境的影响长时间持续

作用时才会显现，司法人员收集证据存在滞后性。此外，

在污染环境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也较为复杂，因为需要

证明污染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因

果关系。然而在实践中，环境污染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

较大，存在多因一果、因果关系链条长等问题。

2.5 环境法益的定位不明确，影响司法实践的判断

关于“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困境，在一定角度中，

应当归源于环境法益的定位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司法

人员会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时缺

乏明确的依据。如果以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为指导，可能

更侧重于关注具体行为对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如果以生

态学的法益论为知道，则更关注对生态环境本身的破坏。

因此，在现实中不同的法益定位会导致不同的司法判断，

从而影响污染环境罪的准确适用，使司法实践的判断陷

入困境。

3 认定“严重污染环境”之解决路径

3.1 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内涵与外延

“严重污染环境”的相关司法解释虽然细化了具

体情形，但由于行为属性与结果属性情形混杂，导致司

法标准难以统一，司法人员在判断时容易造成入罪标准

不稳定，相关主体在某些情况下也难以准确预判自身行

为的法律后果。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和

整合现有的司法解释。在梳理现有规定时，对于行为属

性的内容，明确具体行为的标准和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而在结果属性方面，可以借助量化指标，建立科学的认

定标准。如此以来，司法人员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

“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时，就减少了主观判断的干扰。

3.2 把握“严重污染环境”与犯罪形态的关系，清

晰界定犯罪性质

当“严重污染环境”成为行为构成要素时，要综合

该行为的性质、方式、持续时间以及行为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等多方面，才能正确判断其是否真正达到了入罪的

标准。在“严重污染环境”是结果构成要素时，要严格

审核具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故此，司法

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科学、严谨地对行为的严

重程度作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判断，切忌片面地主观

判断。

3.3 明确罪过形式，降低司法证明的难度

由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司

法人员往往难以准确判断行为人对该结果的主观心理

态度，极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对此，应在理论研究

的基础上，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加以确定。污染环

境罪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严厉打击故意破坏环境的行为，

从而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实践中，多数污染环

境的行为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其对行为的违法性和可

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后果是具有明知的可能性的。因此，

将污染环境罪确定为故意的犯罪形态，更有利于实现立

法目标。

4 结语

准确认定“严重污染环境”是有效打击污染环境

犯罪的核心要点，它对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严重污染环境”的司法认定困境，是当

前环境保护法治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未来，

司法实践也要持续关注这些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理论，

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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